吉首大学商学院团委、学生会管理制度及学生骨干
行为规范细则 
吉首大学商学院团委、学生会在学院党委直接领导和团委具体指导下的群众组织，是全院学生最高组织机构,是沟通学生与学院党政联系的纽带,是维护学生权益的机构,要团结和凝聚广大同学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品德好、吃得苦、能力强、后劲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学院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为进一步加强团委、学生会内部管理，规范团委学生会成员行为，明确各部责任，高效、合理地提高学生会干部素质，落实“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的工作宗旨，特制定本细则。
 总则
第一条 院级学生组织包括院团委下辖直属部门（组织部、宣传部、心理部、青年志愿者协会、第二课堂办公室）、院学生会下辖直属部门（综合办、学习部、权益维护部、创新创业部、文艺部、体育部）
第二条  团委、学生会各部门学生骨干应树立高度的主人翁责任心，努力工作、保证质量，按期完成学院老师和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
第二条  团委、学生会各学生骨干应当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按照有关准则规范约束自身的言行举止，发挥榜样带头作用。
第三条  团委、学生会内部各成员之间地位一律平等，一视同仁。
第四条  团委、学生会成员在工作上须按照团委、学生会管理体系结构，服从组织安排。
第五条  总则适用于以下全文。如有异议，依照具体条例执行。

第一章 学生组织管理体系结构
第六条  管理体系结构：主席团→各学生部门负责人→各学生部门委员→学生部门干事
第七条  实行层级负责制：部门干事对所属部门委员负责，部门委员对部门负责人负责，部门负责人对分管其工作的主席团成员负责，主席团成员对团委书记负责。某一级职能人员一旦出现重大工作失误，需追究其本人及其所属部门责任。
[bookmark: _GoBack]第八条  组织下达的任务，主要负责部门及协助主要负责部门工作的其他部门学生骨干在执行任务时，不得超越其职权范围、不得做出不利于学校、各学生部门发展的行为。如违反或有学生骨干成员举报，主席团经了解核实后，与团委书记商讨视情节严重程度对违反的学生骨干及涉及人员追究责任或撤销其学生骨干的职务。

第二章 会议制度
[bookmark: OLE_LINK1]第九条  团委、学生会实行例会制度
（1）团委、学生会全体成员例会每两周召开一次，各学生骨干汇报和交流工作，会议由主席团主持。
（2）团委、学生会主席团例会每周召开一次，各主席团成员汇报和交流工作，会议由团委副书记主持。
（3）主席团组织召开的全体成员会议，需将具体时间至少提前1个工作日上报综合办，由综合办安排人员负责会务工作。
第十条  团委、学生会例会内容
（1）团委、学生会全体成员例会
1.思想引领：学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最新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院领导、校团委和校学生会最新工作安排等。
2.各部门作工作总结以及工作计划。
3.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解决办法。
（2）团委、学生会主席团例会
1.向团委书记汇报工作进度以及部门工作人员存在的问题、开展工作中遇到的难处。
2.促进各部门更好地了解彼此工作，提高各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
第十一条  团委、学生会各种各级活动一律实行考勤制度，并将其活动情况上报主席团，由综合办进行活动考察。
第十二条  团委、学生会各级会议原则上不得缺席，若有特殊情况，须履行线上请假手续。部门干事、委员、负责人因事、因病请假需获得主席团同意，主席团成员请假需获得团委书记同意。无故不参加者，团委、学生会内部将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三条  参会过程中，与会人员要保持安静，不允许私下讨论，将手机等设备调成静音或关机。
第十四条  与会人员要对会议内容做详细、如实的记录，会后综合办将审核无误的会议记录上传至工作群。

第三章 人事任命制度
第十五条 团委、学生会于每年9月份-10月份对新新干事招募活动。由团委组织部负责新干事纳新具体工作，主席团负责统筹和督促。各工作小组对人选进行层层筛选，产生拟聘人选推荐名单并由团委书记审核批准。
第十六条  任职公示。由学院官方公众号进行任职公示，试用期为一个月，通过试用期后由团委组织部发文聘任。

第十七条  团委、学生会于每年9月份-10月份进行换届工作。主席团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委员遴选采用自主申请、公开竞聘的方式进行。
第十八条  团委、学生会学生骨干退部门事宜。
（1）如有团委学生会干事提前退出团委、学生会，由其本人提前5个工作日提交纸质档申请，如实说明理由；经核实，由部门负责人、分管其工作的主席团成员签名后，上报至团委书记处。
（2）如有团委学生会负责人（委员）提前退出团委、学生会，由其本人提前10个工作日提交纸质档申请，如实说明理由；经核实，分管其工作的主席团成员签名后，上报至团委书记处。

第四章 工作布置、检查和总结制度
第十九条  各学生部门的具体工作制度、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由各部门负责人负责制定并实施。
第二十条  各学生部门在开展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由分管其工作的主席团成员负责解决；若无法解决须报团委书记解决。
第二十一条  每学期初团委、学生会各部结合自身特点，制定相应工作计划，报主席团备案。
第二十二条  每学期末，团委、学生会各学生部门应向主席团提交工作总结；核准后，应总结学期工作，并派1名部门部长代表部门于每学期末评议会上进行总结。

第五章 活动开展制度
第二十三条  各学生部门在举办活动之前须向学院递交活动方案。方案的内容应包括名称、目的及意义、时间、地点、人数、活动流程、经费预算等。活动结束如若报销需按照《学生活动经费报销方案》进行。
第二十四条  申请通过的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活动方案的内容执行，如果需要其他部门协助，由主席团成员进行人员调配安排，综合办进行考勤，记入该学期的部门考核，各部部长不能推诿责任，尽一切努力协助开展好活动。
第二十五条  活动结束后，各部门的部长要进行活动总结（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等），防止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第二十六条  大型活动开始前，由主席团召开活动部署会议，统一思想，分配任务，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第六章 文档管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  各学生部门和各活动项目的工作计划和总结是团委、学生会档案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部门应在每学期开学两个星期内把学期工作计划送档，应在每学期最后两个星期前把学期工作总结送档；主办的各活动项目的承办单位应在活动项目结束后一个星期内把活动项目的计划和总结（含照片、新闻）一并送档，送档工作由综合办负责统筹。
第二十八条  送档的资料应做到格式规范、内容完备、条理清楚。
第二十九条  每学期末，综合办应清点文档，保证各文档完整齐全。


第七章 述职评议制度
第三十条 每学期末团委、学生会召开一次工作评议会，评议小组由学工办老师、团委书记、主席团成员组成。团委、学生会各部门负责人每学期向评议会述职，评议会从政治态度、道德品行、学习情况、工作成效、纪律作风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建立以服务和贡献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团委、学生会工作人员参加评奖评优、测评加分等事项时，应依据评议结果择优提名，不允许与其岗位简单直接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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